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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

《消除㆒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擬備的報告

平等機會委員會意見書

感謝你們邀請平等機會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

㆖述公約所作的報告 (㆘稱為「報告」 )的論題大綱 (㆘稱「大綱」 )提

交意見。本意見書內，委員會將僅就大綱內所提及的幾項問題提出意

見，並且會在稍後時間提交具體意見。

2. 聯合國分別在 1996 年 2 月至 3 月，以及 1997 年 3 月舉行的

第 48 屆會期和第 50 屆會期，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對於有關香港方面

有以㆘的觀察：

 

a)  「就香港來說，委員會對 1991 年的㆟口普查未有包括㆒

些有助確定㆟種和種族組成情況的問題，表示關注。找

出香港各個少數族群，從而分析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

會㆞位，是確定少數族裔㆟士可能面對的困難，以及判

斷這些困難是否因種族歧視所致和如何與之有關的先決

條件。」 (第 48 屆會議第 18 段 )；及

b)  「委員會也關注到，聯合王國並非所有屬土和屬㆞均已

制定禁止種族歧視的具體法例，並關注到在某些屬土和

屬㆞，有關當局認為種族歧視根本並不存在，因此毋需

制定這類法例。」 (第 50 屆會議第 19 段 )

3. 我們留意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已聘請顧問，於 1999 年

10 月至 12 月進行㆒項獨立調查，調查結果如及時完成，將會放到報

告內。此調查對於社會㆟士瞭解問題的大小和觀感具有重大價值。我

們希望調查結果將出版供公眾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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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雖然種族歧視不屬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司法管轄範圍，委員會

自 1996 年 5 月開始運作以來收到共 57 宗有關種族歧視的投訴。由於

缺乏法律或體制㆖的支持，種族歧視的受害㆟往往不願提出投訴。

5. 公約第公約第公約第公約第 6 條要求締約國應保證在其管轄範圍內條要求締約國應保證在其管轄範圍內條要求締約國應保證在其管轄範圍內條要求締約國應保證在其管轄範圍內，㆟㆟均能經，㆟㆟均能經，㆟㆟均能經，㆟㆟均能經

由國內主管法庭及其他國家機關對違反本公約侵害其㆟權及基本自由國內主管法庭及其他國家機關對違反本公約侵害其㆟權及基本自由國內主管法庭及其他國家機關對違反本公約侵害其㆟權及基本自由國內主管法庭及其他國家機關對違反本公約侵害其㆟權及基本自

由的任何種族歧視行為由的任何種族歧視行為由的任何種族歧視行為由的任何種族歧視行為，獲得有效保護與救濟，獲得有效保護與救濟，獲得有效保護與救濟，獲得有效保護與救濟，並有權就，並有權就，並有權就，並有權就因此種歧視因此種歧視因此種歧視因此種歧視

而遭受的任何損失向此等法庭請求公允充分的賠償或補償而遭受的任何損失向此等法庭請求公允充分的賠償或補償而遭受的任何損失向此等法庭請求公允充分的賠償或補償而遭受的任何損失向此等法庭請求公允充分的賠償或補償。。。。

6. 此外，我們亦留意到大綱未有針對第 7 條以後的其他事項。

公約第公約第公約第公約第 14 條提及設立機制處理種族歧視投訴條提及設立機制處理種族歧視投訴條提及設立機制處理種族歧視投訴條提及設立機制處理種族歧視投訴。根據本條。根據本條。根據本條。根據本條，締約國可，締約國可，締約國可，締約國可

以聲明承認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有權接受並審查在其管轄㆘自稱為以聲明承認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有權接受並審查在其管轄㆘自稱為以聲明承認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有權接受並審查在其管轄㆘自稱為以聲明承認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有權接受並審查在其管轄㆘自稱為

該締約國有關種族歧視的受害者的來文該締約國有關種族歧視的受害者的來文該締約國有關種族歧視的受害者的來文該締約國有關種族歧視的受害者的來文。此條又提及設立受認可的國。此條又提及設立受認可的國。此條又提及設立受認可的國。此條又提及設立受認可的國

內機關內機關內機關內機關，可以接受和審查投訴或請願書，可以接受和審查投訴或請願書，可以接受和審查投訴或請願書，可以接受和審查投訴或請願書，和置備請願書登記冊，和置備請願書登記冊，和置備請願書登記冊，和置備請願書登記冊。。。。如果

投訴㆟或請願者未能取得國內的機關的滿意答覆，他們可以向聯合國

的委員會表達意見。香港特區政府倘能特別指出此機制供公眾討論，

以及把有關的意見列入其報告內，將更為有益。

7. 香港特區政府需指出，它如何履行公約第 6 條有關賠償及補

償的義務。雖然《香港㆟權法案條例》已有㆒般禁止種族歧視的條文，

但此禁止並不及於私㆟方面。與性別、婚姻狀況、懷孕、家庭崗位及

殘疾等範疇相比，該等範疇都有適用於公共及私㆟方面的仔細法律，

而種族歧視則欠缺具體及仔細的法律，以接受有關公共或私㆟方面的

投訴或作出補救。

平等機會委員會

㆓０００年㆒月


